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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陳鈺淳
電話：08-7320415#3616
傳真：08-7321850185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鶴聲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042186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計畫 (4392763_11204218600_1_4392763_11204218600_1.pdf)

主旨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

中心基金會辦理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度國民

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系統測驗結果資

料運用－國小場教師研習(南區場次)」，請鼓勵所屬人員

踴躍報名參加，同意核予公(差)假登記，如有課務得派

代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112年2月2日

(112)技測資字第1120350012號函辦理。

二、研習資訊說明如下：

(一)研習日期：112年4月18日(星期二)上午9時至下午4時(8

時40分開始報到)。

(二)研習地點：台灣金融研訓院(南區)高雄分部/301電腦教

室(801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30號3樓)。

三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2年4月10日(星期一)止。

(二)本案採線上報名，請至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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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Wq5VNk，報名後將以E-mail通知是否錄取。

(三)囿於場地限制，依錄取說明進行檢核並依報名順序排

序，額滿為止。

(四)報名成功者，若無法出席，請務必於研習活動前三日來

電或來信取消報名，以免影響後續參與研習資格。

四、聯絡窗口：邱佩萱小姐(05)5529727。電子郵件信箱：

tbt@mail.tcte.edu.tw。

五、其他注意事項：

(一)參與研習教師於完成報名前務必請與任教學校確認，取

得學生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系統之帳號權限。

(二)囿於研習場地未提供停車位，建請善用大眾運輸工具。

往返交通請研習人員自理。

(三)為響應環保，研習場地不提供杯水或瓶裝水，請研習人

員自備環保餐具(杯、筷)。

(四)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措施與考量研習場地空

間配置，研習開始前，出席人員皆須接受體溫量測，額

溫攝氏37.5度以上者或有嚴重咳嗽或呼吸急促症狀請勿

進入研習場域，並請出席人員全程戴口罩(口罩請自

備)。

(五)本研習訊息同步公告於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

助資源平臺/首頁/研習資訊(https://priori.moe.gov.

tw/)。

六、檢附旨揭研習計畫書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小(不含大路關、崇華)、屏東縣立大路關國民中小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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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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